





洪政复决〔2024〕223号

申请人：王  璕    女    1993年8月25日生
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全新巷28号1栋1单元101
室
被申请人：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丽湖花园特1号
法定代表人：严庆平    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关于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院（以下称被举报人）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4年5月24日收到申请，于5月30日决定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其查处被举报人无照经营行为并按规定公示。
申请人称：被举报人未办理营业执照，没有营业资质，无照经营，长期使用华中农业大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展经营性活动、开具发票，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条及《我要开宠物医院“一事联办”实施细则》《我要办农资公司“一事联办”实施细则》之规定。被申请人发现被举报人存在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并未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查处，未向申请人出示依据证明截止2024年4月10日被举报人证照齐全。被申请人在无笔录、无视频、无照片的情况下不予立案，未充分、全面履职，仅在形式上履行告知义务；未进行调查即告知申请人不会公示结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之规定；仅通过电话及小程序告知不予立案，未向申请人邮寄材料，存在不当。被申请人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未按照该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对被举报人进行查处。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被申请人称：2024年5月7日，申请人通过阳光信访平台进行举报称被举报人在宠物诊疗活动中以华中农业大学名义开具发票、未办理工商登记、涉嫌无照经营，请求被申请人查处。
5月9日，被申请人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被举报人处进行现场检查。被举报人提供了华中农业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并出具情况说明称医院隶属于华中农业大学，并无独立法人资格。被举报人具备开设动物医院的各项要求，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二条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被申请人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被举报人限期办理营业执照。次日，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通过互联网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
经审查查明：2024年5月7日，申请人通过阳光信访平台提出举报称被举报人在宠物诊疗活动中以华中农业大学名义开具发票，而华中农业大学是事业单位、无营业执照，且其信用代码业务中无动物诊疗，被举报人无工商登记、无经营资质，属于无照行医，且被举报人未注册工商信息，12315上找不到该医院，无法举报，请求相关部门查处。
5月9日，被申请人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被举报人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华中农业大学新临床大楼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拍摄了现场照片，制作了现场笔录。被举报人提供了动物诊疗许可证（正本）及华中农业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供被申请人核查，并出具情况说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院……是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属教学基地，承担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和兽医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任务，对外开展动物疾病预防和诊疗等社会服务……所有医生均具有执业兽医从业资格。动物医院拥有64排128层螺旋CT、1.5T超导核磁共振、动物专用DR数字化影像系统、彩色超声诊断系统、全套眼科设备、内窥镜、五分类血球分析仪等先进设备……在武汉市洪山区行政审批局发放的动物诊疗许可证（鄂洪山动诊证2018第13号）范围内积极开展动物疾病预防、诊疗等服务……”被申请人当场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被举报人在2024年7月9日前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当日，被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合法开展经营活动，决定不予立案，并于5月20日通过信访平台告知申请人。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为：
1.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举报材料；
2.举报登记表；
3.现场笔录、现场照片；
4.被申请人调取的被举报人动物诊疗许可证（正本）、华中农业大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
5.被举报人出具的情况说明；
6.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凭证；
7.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及信访平台告知截图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应当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明确：“……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本案中，申请人系因认为被举报人未办理营业执照，而向被申请人举报，被申请人经调查核实后不予立案，申请人不认可处理结果，从而向本机关申请复议。因此，申请人与案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在于被举报人未予办理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否会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影响。
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公共利益，需要对多元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和使用行政资源，以确保其监管职责能够得以全面有效地行使，公共利益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不特定相关公众基于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而客观上获得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片断”，即所谓“反射利益”，尚不足以构成行政复议法上所指的合法权益。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行为并不具有行政许可的效力，办理营业执照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主体身份。申请人主张的被举报人无照经营行为，损害的是市场秩序，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仅涉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申请人对此并无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利益。虽然申请人与被举报人之间存在消费关系，但对申请人权益可能产生侵害的系诊疗行为，而非登记行为，而被举报人已按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家实行动物诊疗许可制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范围内开展动物诊疗活动”之规定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具备动物诊疗资格，该无证经营行为并不直接对申请人的相关消费权益造成影响。故本案中，申请人不能证明其系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举报，其并无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申请人提出的案涉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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